
附件：

2022年基层纪检干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
培训班报名回执
单位名称：   

       填报人及联系方式：


	序号
	姓名
	职务
	手机号码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注：
1.二级单位党委报纪委书记、1名纪委委员；二级单位党总支报纪检委员；机关党支部纪检委员代表10名，由机关党委统一报送。
2.请于10月28日（星期五）上午12:00前将电子版报送至廉政办邮箱：gxsdlzb@mailbox.gxnu.edu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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